
本报讯（记者 娜娜 德秀）

近日，记者从县医保局获悉，我

县“温州益康保”缴费时间有所

调整，延至5月31日。

当天上午，记者在县政务服

务中心医疗保险窗口看到，工作

人员正在向办事群众分发“温州

益康保”相关宣传材料，并耐心

向讲解办理事项和保障内容。

作为我市首款由政府引导

的全民商业补充医保产品，“温

州益康保”有着参保门槛低、缴

费方便、性价比高、含金量高、结

算理赔快等多个优势，目前全县

参保人员约有 14万人。由于医

保信息系统市级应用集中影响，

苍南、龙港两地“温州益康保”4
月 1日起才正式接受投保，开始

时间比其它县市区晚1个月。

从现在开始到本月底，我县

未参保群众可以继续通过“温州

医保”微信公众号、“温州益康

保”微信公众号、“温州市民卡”

微信公众号、承保公司参保二维

码和支付宝等平台参保。除支

付宝外，参保人员也可以使用医

保个人账户历年余额进行投保。

“温州益康保”缴费时间延期
市民月底前均可投保

本报讯（通讯员 谢彬彬）

近日，县市监局通过“浙闽通办”

业务平台，成功办理首起“跨省

通办”营业执照注销业务，首次

实现营业执照注销“跨省通办”，

标志着浙闽企业无需两地跑就

能完成整个注销流程，打破了地

域阻隔和审批壁垒，进一步优化

政务服务，压缩审批时间，解决

群众异地办事难题。

审批流程采用线上申报指

导、线上审批预核、线下材料异地

受理、受理结果异地送达“四步

走”模式：第一步取得联系，互通

有无。由县市监局通过微信工作

群与福鼎市市监局联系，了解注

销程序，为企业提供申报指导；第

二步利用平台，提交材料。企业

提交申报材料，苍南端通过“浙闽

通办”业务平台将材料流转至福

鼎端预核和审批；第三步取得结

果，送回前端。福鼎端出具审批

结果，最终由苍南端将审批结果

送达企业；第四步成果检验，送

至末端。苍南端将收到的审批

材料邮寄至福鼎端存档。

下一步，县市监局将继续依

托浙闽交界的地缘便利，进一步发

挥“互联网+政务服务”、政务服务

“一网通办”优势，全力打造“浙闽

通办”业务平台，创新服务方式，丰

富办事渠道，推进企业和群众异地

办事“四个办”，即“马上办、网上

办、就近办、一地办”，营造良好营

商环境，创建和谐共赢社会。

“跨省通办”解决群众异地办事堵点
首起营业执照注销业务成功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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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卫斌陈培东：@今日苍南 日前，在藻溪富溪村公路边发现

一只疑似穿山甲的动物。该镇自然资源所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往

现场，经辨认，正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穿山甲，这也是近年

来我县首次发现并救护的穿山甲。这只穿山甲由于从山上滚落受

伤严重，无法自由活动。当天已交由省级穿山甲专业救护机构——

金华野生动物救护中心进行救护，待其身体状况恢复后予以放生。

再见中华穿山甲

本报讯（文联）自今年“慈

善一日捐”活动启动以来，浓浓

的慈善氛围弥漫在苍南每一个

角落。今年 91岁的老党员郑立

于从自己的稿费里拿出了 1060
元让其亲属送到文联工作人员

手里，由单位统一送交县慈善总

会，以实际行动表达对慈善事业

的一片热忱、对困难群体的一份

关心。

郑立于是县文联的一名退

休干部，中国作协会员，也是一

名共产党员，历任新闻、文艺、电

视广播及地方志等单位编辑、副

总编辑、总编辑、主编、副编审，

曾担任多届县政协委员、常委，

现任汉语大词典出版社、浙江省

地方志特约编审，平阳、苍南文

联顾问，著有《郑立于文集》八大

卷等，并用毕生积蓄在苍南和平

阳设立言志楼文学奖，用于奖励

苍南、平阳两县的文学创作者。

获中国作协颁发的“从事文学创

作七十周年”荣誉证书。

九旬老党员捐款千元助慈善

智能家居欢迎光临

地址：苍南银泰城3028-1
联系电话：18088011999 联系人：许益营

公公 示示

@林花花：@今日苍南 近日，龙金大道与灵海大道高架桥下发

生一起出租车撞到横在路上钻头的交通事故。宜山交警立即赶往

现场，经了解，原是先前一辆装载钻头的货车，经过该路段时将钻头

掉落在机动车道内,未及时放置警戒牌示意,导致行经此处的出租车

碰撞钻头。最后民警与群众合力，将钻头移至路边，确保道路安全。

警民合力排隐患

灵村建[2020]62号拟同意坐落在灵

溪镇浦内洪村（新华村）207-228号洪孝

依等 15 户 16 间 2 层房屋需拆（修）建。

该座房屋依据灵溪镇调查产权领导小组

确权分别为洪孝依（浦内洪村 207 号）

39.8㎡、洪孝疋（浦内洪村 208 号）37.1
㎡、洪晨擎（浦内洪村 209号）34.1㎡、洪

日坦（浦内洪村 210号）34.1㎡、洪日坦

（浦内洪村 211号）36.0㎡、洪晖芳（浦内

洪村 214号）34.6㎡、洪晖芳（浦内洪村

218 号）72.2㎡、洪孝宗（浦内洪村 221
号）、洪伟（浦内洪村223号）、洪晖泽（浦

内洪村 225 号）、洪孝钦（浦内洪村 226
号）、洪日窍（浦内洪村）、洪晖仪（浦内洪

村 228号）、洪孝本 洪孝月（浦内洪村）、

洪东湖（浦内洪村）、洪节阳（浦内洪

村）。如有异议者，请在公告之日起 15
天内向灵溪镇村镇建设局、县国土资源

局灵溪分局举报。

举报电话：68716688、59900776
苍南县灵溪镇镇村规划建设办公室

2021年5月8日

遗失 温福铁路苍南段指挥部开具给陈体清（票据号码：

15009206641）、陈承锋（票据号码：15009206652）、陈体泼（票

据号码：15009206663）、陈承珠（票据号码：15009206674）、陈

体锥（票据号码：15009206685）、陈体港（票据号码：

15009206696）、陈体墙（票据号码：15009206709）、陈体改（票

据号码：15009206710）陈体会（票据号码：15009206721）、陈

善乡（票据号码：15009206732）、陈善条（票据号码：

15009206743）、陈善条（票据号码：15009206754）的浙江省政

府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收据），声明作废。

根据苍政发〔2008〕28号、苍政办〔2014〕168号、苍政发〔2015〕
102号等文件精神，经无房户鉴定小组审核，现将无房户鉴定小组

审核的 2户无房户名单予以公布，希广大群众予以监督。如不符

下列条件，请在公示之日起15日内可以通过来电、来访、来信形式

向镇纪委、镇村镇办、苍南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灵溪分局举报反

映；举报反映内容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反对借机诽谤诬告他人，

举报反映者请凭身份证实名举报。

无房户、住房特困户申报条件如下：

1、具有县城拆迁范围所在村常住户口，具备单独立户条件的

（以户口簿为准，且符合计划生育政策）；

2、本人及父母、其配偶、子女在苍南县行政区域范围内无合法

住房、宅基地或审批过个人建房的；

3、自1987年1月1日以来，没有出卖或赠与房屋、宅基地的；

4、如有违法违章房屋，必须自行主动拆除，并经验收合格的。

举报电话：68818026（镇纪委）68757619 68851728（镇村镇办）

59900786（苍南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灵溪分局）

附：1、关于新华村无房户经灵溪镇无房户鉴定小组审核后通

过的名单（1户）：林后来

2、关于双益村无房户经灵溪镇无房户鉴定小组审核后通过的

名单（1户）：黄崇敬

灵溪镇人民政府
2021年5月8日

公公 告告


